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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  變更都市計畫審核摘要表 

項 目 說 明 

都 市 計 畫 名 稱 變更仁德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 

變 更 都 市 計 畫 

法 令 依 據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變更都市計畫機關 臺南市政府 

自擬細部計畫或申

請變更都市計畫之

機關名稱或土地權

利 關 係 人 姓 名 

無 

本 案 公 開 展 覽 

之 起 訖 日 期 

公 告 

徵求意見 

自民國 104年 6月 25日起 30天。 

刊登於 104年 6月 25日臺灣時報第 22版。 

公開展覽 

自民國 106年 10月 12日起 30天。 

刊登於 106 年 10 月 12 日、13 日中華日報第

D6版；10月 14日 D5版。 

公開展覽 

說 明 會 

民國 106 年 11 月 3 日下午 2 時 30 分假臺南

市仁德區公所 3樓禮堂舉行。 

人民團體對本案之 

反 映 意 見 

詳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紀錄之人民或團體陳情意見綜理

表 

本 案 提 交 各 級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審 核 結 果 

市 級 
民國 107年 8月 27日第 73次會議及 

民國 107年 9月 25日第 74次會議審議通過 

內 政 部 民國 109年 3月 24日第 965次會議審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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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本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係於 104 年 6 月 25 日公告徵求意見 30 天，並

於 106 年 10 月 12 日起辦理草案公開展覽 30 天完竣，經臺南市都市計畫

委員會 107 年 8 月 27 日第 73 次會議、及同年 9 月 25 日第 74 次會議審議

通過，嗣後報請內政部提送該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9 年 3 月 24 日第 965

次會議審議通過。 

本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草案，共提出 21 案變更案件，惟經審議後新增

或調整部分變更計畫內容，故依前開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5 次會議

決議：（略以）：「本案如經本會審決通過後，變更內容與原公開展覽內容不

一致者，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公開

展覽期間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則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

否則再提會討論。」爰此，本次通盤檢討再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以求

周延。 

貳、法令依據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及第 26 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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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再公開展覽變更案件 

本次通盤檢討公開展覽草案，共提出 21 案變更案件，經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審議後，變更內容與原公開展覽內容不一致者，包括公展編號第

3、4-1、5、6-2、7、9、13、14、15、17 案等 10 案，並新增 4 案變更案件，

爰本次針對前述總計 14 案之變更案件案辦理再公開展覽作業，詳表 1、圖

1。 

表 1 「變更仁德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5 次會議決議再公開展覽變更內容明細表 

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3 3 3 計畫 

總面積 

922.19 公頃 922.00 公頃 配合計畫邊界檢討，調整
計畫總面積。 

 

4-1 4-1 4-1 計畫區
鄰接臺
南市東
區都市
計畫之
範圍界 

未劃入計畫範
圍 

(0.31) 

第三種住宅區 

(0.03) 

宗教專用區 

(0.00) 

河川區 

(0.01) 

農業區 

(0.11) 

學校用地 

「文中 2」 

(0.03) 

醫院用地 

(0.02) 

公園用地(兼供
兒童遊樂場使
用)「公(兒)4」 

(0.00) 

廣場用地 

「廣 3」 

(0.04) 

道路用地 

(0.07) 

1.本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辦理都市計畫重製作業
時，依 85 年 7 月 3 日原
臺南縣市協調會議結
論，中山高速公路側之
計畫範圍以虎尾寮重劃
區界線作為縣市界，並
配合調整本計畫範圍
界。 

2.配合本府地政局於 109

年修正「臺南縣市邊界
地籍測量作業成果」，以
釐清兩行政區地籍段界
之重合(單線)及錯開(雙
線)情形。 

3.地籍套疊成果為單線
段，而與本計畫範圍線
未重合者，依地籍單線
位置調整本計畫範圍
線；另為雙線段者，除位
於中山高速公路側之計
畫範圍線已與東區地籍
線重合，維持原計畫範
圍外，其餘均依仁德區
地籍調整。 

未劃入計畫範
圍變更為公園
用地(兼供兒童
遊樂場用地)約
4 ㎡；未劃入計
畫範圍變更為
宗教專用區約
3 ㎡。 

宗教專用區 

(0.02) 

農業區(0.19) 

醫院用地 

(0.06) 

剔除計畫範圍
外，並納入臺
南市主要計畫 

(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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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道路用地 

(0.03) 

5 5 5 機 5、市
3 附近
地區 

機關用地 

「機 5」 

(0.12) 

第三種住宅區
(附) 

(0.24)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變
更土地總面積
30%作為公共
設施地，並以
捐贈當期公告
現值加四成換
算為代金抵繳
之。 

1.本變更範圍部分係前次
通盤檢討經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第 703 次會
審定但尚未核定發布實
施案件，機 5、市 3 及人
行步道變更為住宅區審
定之附帶條件規定應另
行擬定細部計畫，以不
低於變更面積之 30％為
原則，優先補足停車場
等不足之公共設施用
地，並採市地重劃方式
辦理。惟範圍內舊有房
屋密集，且產權分割細
碎，若採整體開發執行
困難及興闢經費偏高，
實未具效益。 

2 機 5、市 3 經洽詢相關主
管機關均表示已無用地
需求，考量地主權益及
開發可行性，爰改以代
金方式負擔回饋。 

3.考量興安段 204、205 地
號為東、西兩側住戶出
入通路，為符合現況使
用及土地完整利用，依
地籍形狀兩側均等調整
為 4 米寬之廣場用地(兼
供道路使用)，並將南側
公有地為主之現有巷道
(中正路二段 829 巷)及 4

米人行步道範圍一併納
入變更，以維護南側商
業區土地通行需求。  

1.第三種住宅
區(附)之土地
所有權人應
於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通過
並經臺南市
政府通知日
起一年內與
該市府簽訂
協議書，並於
簽訂協議書
之日起二年
內完成代金
繳納後，始得
檢具計畫書、
圖報內政部
核定。 

2.沿道路及廣
(道)交叉口建
築者，應依
「臺南市建
築管理自治
條例」規定之
截角退讓。 

市場用地 

「市 3」 

(0.12) 

人行步道用地 

(0.00) 

機關用地 

「機 5」 

(0.01) 

廣場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廣(道)3」 

(0.07) 市場用地 

「市 3」 

(0.02) 

人行步道用地 

(0.04) 

6 6 6-2 義林路
東側鐵
路用地 

鐵路用地 

(0.00) 

廣場用地(兼供
停車場使用) 

「廣(停)2」 

(0.00) 

 

1.本案係屬前次通盤檢討
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
會第 703 次會審定但尚
未核定發布實施之案
件，原審定之附帶條件
規定應就變更土地總面
積 35％，以前次通盤檢
討案公告發布實施後當
期公告土地現值加四成
之自願捐獻代金方式折
算繳納地方政府。 

1.「廣(停)2」變
更範圍為林
仔段 1100、
1102 、 1105

（部分）及
1141 地號，面
積約 20 ㎡。 

2.乙種工業區
(附)土地所有
權人應於內
政部都委會
審議通過並

鐵路用地 

(0.10) 

乙 種 工 業 區
(附) 

(0.10)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變
更土地總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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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30%作為公共
設施用地，並
以捐贈當期公
告現值加四成
換算為代金抵
繳之。 

2.鐵路用地北側公有地現
況為現有巷道 (義林路
168 巷)通行使用，並夾
雜部分私有土地，考量
畸零狹小難以建築利
用，爰變更為廣場用地
(兼供停車場使用)。 

3.其餘鐵路用地現況已從
事工業使用，且土地權
屬與東側乙種工業區相
同，為利地主完整利用，
爰變更為乙種工業區
(附)；另本案鐵路用地係
本計畫辦理第一次通盤
檢討時由農業區變更，
參酌「都市計畫農業區
變更使用審議規範」農
業區變更為工業區之回
饋精神，將前述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決議之
負擔比例由 35％調降至
30％。 

經本府通知
日起一年內
與臺南市政
府簽訂協議
書，並於簽訂
協議書之日
起二年內完
成代金繳納
後，始得檢具
計畫書、圖報
內政部核定。 

7 7 7 機 1 東
北側及
西側 

機關用地 

「機 1」 

(0.11) 

第三種住宅區
(附) 

(0.06) 

附帶條件： 

應自願捐贈變
更土地總面積
30%作為公共
設施地，並以
捐贈當期公告
現值加四成換
算為代金抵繳
之。 

1.機 1 尚有未取得之私有
土地，部分現況已興建
房屋供居住使用，經函
詢民政局、衛生局、仁德
區公所、衛生所、戶政事
務所等單位均表明無用
地需求，為維護地主權
益及土地有效利用，經
考量變更範圍面積狹
小，難以集中劃設公共
設施用地，爰解編後以
繳納代金辦理回饋。 

2.仁德區正義段 1162 地號
土地領有原仁德鄉公所
核發之建築物完工證明
書 ( 南 仁 建 字 第
14011~14014 號)，並經
臺南市工務局 107 年 3

月 30 日南市工使二字第
1070354611 號函確認，
依「臺南市都市計畫區
土地變更負擔公共設施
審議原則」第 6 點第 4 款
規定，土地所有權人出
具經建築主管機關審認
屬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

第三種住宅區
(附 )之土地所
有權人應與再
公展編號第 9

案併案辦理，並
於內政部都委
會審議通過並
經本府通知日
起一年內與臺
南市政府簽訂
協議書，並於簽
訂協議書之日
起二年內完成
代金繳納後，始
得檢具計畫書、
圖報內政部核
定。 

第三種住宅區 

(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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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之合法房屋證明文件，
免予回饋。 

9 9 9 機 1 西
側及工
乙一北
側 

機關用地 

「機 1」(0.00) 

第三種住宅區 

(0.01) 

道路用地 

(0.01) 

1.正義段於民國 94 年完成
地籍圖重測，然「現行計
畫展繪線≠樁位展繪線
＝地籍展繪線」，參酌該
年度樁位疑義研討結果
(詳附件三)，乃配合地籍
展繪情形變更都市計
畫。 

2.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第
三種住宅區及乙種工業
區係依現況及地籍劃分
調整原訂定之使用分
區，符合「臺南市都市計
畫區土地變更負擔公共
設施審議原則」第 6 點
第 2 款規定，得免予回
饋。 

1.涉及道路用
地變更為機
關用地部分，
考量變更一
致性及後續
執行，俟發布
實施後併同
再公展編號
第7案解編為
第三種住宅
區(附)，並依
附帶條件規
定辦理協議
書簽訂及代
金回饋。 

2.機關用地變
更為道路用
地約為21㎡；
道路用地變
更為第三種
住宅區(附)約
為 24 ㎡；道
路用地變更
為人行步道
用地約15㎡。 

第三種住宅區 

(0.01) 

人行步道用地 

(0.01) 

道路用地 

(0.01) 

第三種住宅區 

(0.01) 

人行步道用地 

(0.01) 

乙種工業區 

(0.01) 

道路用地 

(0.00) 

人行步道用地 

(0.00) 

道路用地 

(0.00) 

機關用地 

(0.00) 

10 部 

人 

7 

- 醫院用
地東北
側 

醫院用地 

(0.01) 

農業區 

(0.01) 

考 量 仁 德 區 崁 腳 北 段
1224-1、1225-1地號等 2筆
私有土地現況尚未開闢且
經衛生福利部胸腔病院評
估已無使用需求，爰併鄰
近分區變更。 

 

15 15 - ○一 -5-

25M 計
畫道路
( 中 山
路至義
林十二
街 路
段) 

道路用地 

(0.16) 

乙種工業區 

「工乙三」 

(0.16) 

1.○一-5-25M 計畫道路於前
次通盤檢討係依循「臺
南縣仁德鄉城鄉建設綜
合發展計畫」指導所增
設之南北向聯絡道路，
其中位於中山路至義林
十二街之路段，因合法
建物密集衍生拆遷爭
議。 

2.考量該計畫道路肩負紓
解中正路（○一-4-30M）交
通量及改善地區性交通
路網機能，仍具有劃設
之必要性及需求性，惟
為避免涉及合法建物拆

1.乙種工業區
變更為道路
用地約為 18

㎡；乙種工業
區變更為廣
場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約
為 15 ㎡；道
路用地變更
為廣場用地
(兼供道路使
用 ) 約為 83

㎡。 

2.沿道路及廣
（道）交叉口

道路用地 

(0.30) 

第三種住宅區 

(0.30) 

乙種工業區 

「工乙三」 

(0.00) 

第三種住宅區 

(0.05) 

道路用地 

(0.05) 

乙種工業區 

「工乙三」 

(0.00) 

廣場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廣(道)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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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第三種住宅區 

(0.02) 

道路用地 

(0.00) 

(0.02) 遷，採交通分流及縮減
爭議路段道路寬度方式
調整。 

3.路寬縮減方式優先利用
公有及臺糖公司土地為
原則，以地籍中心線向
兩側均等劃設合計達 12

米寬，並將劃設後剩餘
之臺糖公司所有畸零地
變更為廣場(兼供道路使
用)，以避免影響其他私
有土地建築線指定權
益。 

4.義林路 241 巷 2 弄兩側
建築基地多以原 8 米計
畫道路作為建築線指定
及出入通行，故仍予維
持 8 米計畫道路之劃設。 

5.配合上述劃設 12 米寬、
8 米寬計畫道路及廣場
(兼供道路使用)外，其餘
檢討恢復為乙種工業區
及住宅區，依「臺南市都
市計畫區土地變更負擔
公共設施審議原則」第 6

點第 1 款規定，免予回
饋。 

6.另考量義林路之功能定
位為聯外道路，道路寬
度以至少 12 公尺以上為
宜，惟為避免涉及大量
建物拆遷補償，採分階
段拓寬方式。短期優先
利用公有土地及台糖公
司土地為原則，劃設 12

公尺計畫道路，並規定
兩側建築基地應自計畫
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 3

公尺建築，以預留長期
拓寬需求。 

建築者，應依
「臺南市建
築管理自治
條例」規定之
截角退讓。 

16 16 13 正義二
街 

第三種住宅區 

(0.03) 

道路用地 

(0.06) 

1.正義二街之都市計畫係
為 8 米計畫道路及 4 米
人行步道相互間隔，以
區隔人行及車行動線。 

2.該街道內東、西兩處人
行步道現況使用均大於
計畫寬度，且建築線以
現有寬度 8 米予以指定，

沿 道 路 及 廣
（道）交叉口建
築者，應依「臺
南市建築管理
自治條例」規定
之截角退讓。 

人行步道用地 

(0.03) 

第三種住宅區 

(0.03) 

廣場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廣(道)4」 人行步道用地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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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0.02) (0.05) 使人行步道路段亦得供
車輛通行，並無任何阻
礙。 

3.配合實際通行狀況且土
地權屬均為公有，東處
路段變更為 8 米計畫道
路。另為避免增設道路
截角影響原住宅區私有
土地所有權人建築權
益，銜接中正路（○一-4-

30M）之西側路段變更為
廣場用地 (兼供道路使
用) 。 

17 17 人 3 長興國
小東側 

人行步道用地 

(0.02) 

第三種住宅區
(附) 

(0.02) 

附帶條件： 

1. 變更後住宅
區容積率調
降為不得大
於 140％。 

2. 後續開發地
主有恢復原
容積率之需
求，得於申請
建照前完成
繳交代金後
恢復原容積，
代金計算方
式以自願捐
贈變更後土
地總面積 30

％作為公共
設施用地，並
以捐贈當期
公告現值加
四成換算為
代金抵繳。  

1.該 4 米人行步道尚未開
闢，廢除後尚不影響道
路兩側之指定建築線權
益，且已經取得人行步
道用地及毗鄰兩側住宅
區之土地所有權人同意
變更文件。 

2.為維護地主權益及土地
完整利用，將人行步道
用地變更為第三種住宅
區。 

3.考量變更範圍畸零狹
小，且屬狹長型公共設
施用地變更，採調降容
積率辦理回饋。 

 

18 18 14 鍾厝林
仔重劃
區西北
側 

第二種住宅區 

(0.02) 

第三種住宅區 

(0.01) 

人行步道用地 

(0.01) 

廣場用地(兼供
道路使用) 

「廣(道)5」 

(0.04) 

1.正義路 205 巷現況寬度
為 8～9 米，其道路線型、
寬度與現行都市計畫未
一致，其位於鍾厝林仔
自辦市地重劃區之路段
肇因於重劃配地結果與
都市計畫不符，重劃區
外路段則係現況使用大
於計畫寬度。 

1.按原核准重
劃配地結果，
林頂段 15 地
號係由國有
財產署配回
可建築土地，
惟重劃完成
後尚未循都
市計畫程序
完成變更，爰

人行步道用地 

(0.01) 

第二種住宅區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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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2.考量該巷道土地權屬均
為公有，而重劃區路段
於民國 86 年已完成配地
登記，為符合實際使用，
並避免增設道路截角影
響原住宅區私有土地所
有權人建築權益，將公
有地範圍變更為廣場用
地（兼供道路使用）。 

人行步道用
地變更為第
二種住宅區
得免予回饋。 

2.沿道路及廣
（道）交叉口
建築者，應依
「臺南市建
築管理自治
條例」規定之
截角退讓。 

19 19 15 ○四 -11-

12M 計
畫道路
西側農
業區 

農業區 

(0.18) 

道路用地 

(0.18) 

為協助本市重大投資招商
案開發，吸引產業在地扎
根，並解決「工乙一」乙種
工業區土地缺乏對外進出
道路，導致土地長期閒置
問題，故將○四 -11-12M計畫
道路向西延伸至文華路。 

本案應於核定
前，檢附交通及
農業主管機關
之書面意見及
具體徵收財務
計畫，並納入計
畫書。 

21 21 - 文華路
東側農
業區 

農業區 

(0.17) 

道路用地 

(0.17) 

1.農業區西側 7.5 公尺計
畫道路係 84 年「變更仁
德都市計畫（部分農業
區為道路用地）案」配合
文華路興闢辦理變更。 

2.規劃原意係以道路中心
樁位線為本計畫區及高
速公路臺南交流道附近
特定區之計畫範圍分界
線，惟現行計畫「計畫展
繪線≠樁位展繪線＝地
籍展繪線」與原意不符，
且該農業區範圍土地多
屬公有，爰予以訂正。 

 

22 22 17 道路截
角 

道路用地 

(0.03) 

乙種工業區 

(0.00) 

學校用地 

「文(小)1」、
「文(小)2」 

(0.00) 

學校用地 

「文(中)」 

(0.00) 

機關用地 

「機 5」 

(0.00) 

市場用地 

「市 3」 

1.因部分都市計畫圖之截
角為標準圓角，而地籍
圖截角為標準切角，未
免執行疑義，配合地籍
圖變更道路截角形式。 

2.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乙
種工業區、第三種住宅
區、宗教專用區、加油站
專用區、第一種商業區
係依現況及地籍劃分調
整原訂定之使用分區，
符合「臺南市都市計畫
區土地變更負擔公共設
施審議原則」第 6 點第 2

款規定，得免予回饋。 

1.涉及道路用
地變更為機
關用地、市場
用地部分，考
量變更一致
性及後續執
行，俟發布實
施後併同再
公展編號第 5

案解編為第
三種住宅區
(附)，並依附
帶條件規定
辦理協議書

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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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0.00) 

第三種住宅區 

(0.03) 

兒童遊樂場用
地 

「兒 2」、「兒
3」 

(0.00) 

宗教專用區 

「宗四」 

(0.00) 

加油站專用區 

「油(專)二」 

(0.00) 

第一種商業區 

(0.00) 

綠地(帶)用地 

「綠 9」 

(0.00) 

廣場用地(附) 

「廣 8(附)」、
「廣 9(附)」、
「廣 10(附)」 

(0.00) 

 簽訂及代金
回饋。 

2.道路用地變
更為乙種工
業區面積約 4

㎡；變更為學
校用地「文
(小)1」面積約
2 ㎡；變更為
學校用地「文
(小)2」面積約
2 ㎡；變更為
學校用地「文
(中)」面積約
2 ㎡；變更為
機關用地「機
5」面積約 2

㎡；變更為市
場用地「市 3」
面積約 2 ㎡；
變更為兒童
遊樂場用地
「兒 2」面積
約 2 ㎡；變更
為兒童遊樂
場用地「兒 3」
面積約 2 ㎡；
變更為宗教
專用區面積
約 2 ㎡；變更
為加油站專
用區面積約 2

㎡；變更為第
一種商業區
面積約11㎡；
變更為綠地
(帶)用地「綠
9」面積約 1

㎡；變更為廣
場用地 ( 附 )

「廣 8(附)」
面積約 2 ㎡；
變更為廣場
用地(附)「廣
9(附)」面積約
4 ㎡；變更為
廣場用地(附)

「廣 10(附)」
面積約 2 ㎡。 

廣場(含人行廣
場)用地 

「廣 1」 

(0.00) 

第一種商業區 

(0.00) 

第三種住宅區 

(0.00) 

道路用地 

(0.00) 

再
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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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公展 

編號 

報部 

編號 

公展 

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備註 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3.廣場(含人行
廣場)用地變
更為第一種
商業區面積
約 8 ㎡。 

4.第三種住宅
區變更為道
路用地面積
約 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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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再公開展覽案件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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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再公展編號 4-1案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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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再公展編號 4-1案示意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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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再公展編號 4-1案示意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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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再公展編號 5案示意圖 

 

 

圖 6  再公展編號 6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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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再公展編號 7案示意圖 

 

 

圖 8  再公展編號 9案示意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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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再公展編號 9案示意圖(2) 

 

 

圖 10  再公展編號 10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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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再公展編號 15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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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再公展編號 16案示意圖 

 

 

圖 13  再公展編號 17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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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再公展編號 18案示意圖 

 

 

圖 15  再公展編號 19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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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再公展編號 21案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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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再公展編號 22案位置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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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更仁德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書 
【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965次會議決議再公開展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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